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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对已有的工程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工作的 

通  知 

 

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精神，根据《国

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关于对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调整的通知》

（学位[2018]7 号）和《关于对已有的工程硕士、博士专业学位授权

点进行对应调整的通知》（学位办[2018]28 号）的文件要求，全面统

筹我省工程专业博士和硕士人才培养，现将有关对应调整工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各有关学位授权单位要深入学习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

育部关于对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调整的通知》（学位[2018]7 号）和

《关于对已有的工程硕士、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对应调整的通

知》（学位办[2018]28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按照国家文件要求，充分结

合国家和我省工程科技与产业发展需求，本着保证质量、优化结构、

对接产业、服务需求的原则，把握好此次对应调整机遇，切实做好

此次对应调整工作。 

二、按照国家文件要求，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按照属地原则向

省级学位委员会提出对应调整申请，军队授予单位向军队学位委员

会提出申请，不提出申请视为放弃。 

三、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要对本单位的材料严格审查，要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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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真实，各专业学位类别学位授权点的人员不得重复，所有材料

不得涉密。所有申请材料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报送省学位办。申

报材料包括单位公函（纸质版 2 份）、《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

调整申请书》（纸质版 5 份、电子版 1 份）、《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

点对应调整申请书》（纸质版 5 份、电子版 1 份）、《单位对应调整申

请汇总表》（纸质版 2 份、电子版 1 份）。 

四、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要高度重视对应调整工作，增强大局

意识、纪律意识。省学位委员会将严格审查有关材料，对存在弄虚

作假、人员重复的，取消本次对应调整申请资格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齐锰    0431-82741626 

邮箱地址：451868194@qq.com 

通讯地址：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485 号省政府综合办公楼省

教育厅 803 室   

附件：1.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关系表 

      2.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关系表 

      3.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申请书 

      4.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申请书 

      5.单位对应调整申请汇总表 

      6.电子信息等8个专业专业类别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（试行） 

 

 

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

2018 年 9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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